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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文件

沈钧儒法学院[2019]7 号

沈钧儒法学院本科生劳动教育实施办法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

会上的讲话精神，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，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、

尊重劳动、热爱劳动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

者和接班人，根据《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劳动教育实施方案》精

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目标要求

通过开展劳动教育，弘扬劳动精神，增长劳动知识，提升劳

动技能，参与劳动实践，实现以劳树德、以劳增智、以劳强体、

以劳育美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

二、劳动教育对象

全体全日制本科生

三、劳动教育内容

劳动教育包括劳动观念教育、劳动技能课程和劳动实践活动

等的组织开展。劳动实践活动是指学院组织开展的集体性、公益

性的体力劳动和服务。

（一）劳动观念教育

形式：主题理论教育、专题讲座、参观学习等。

学时：每学期不少于 2 学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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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：召开劳动纪律、劳动安全、劳动法律主题班会；邀请

司法系统中获得市级以上“劳动模范”称号的专家、行业标兵来

院开展专题报告；每年 5 月举办“大学生劳动月”，开展劳动知

识竞赛、演讲赛、技能大比拼、教育成果展等活动。

（二）劳动实践活动

形式：学校和学院组织的集体性劳动和服务。

学时：每学期不少于 6 学时，每次活动最多记 2 学时。

内容：1.校内劳动教育。学院组织大一、大三年级学生分班、

轮流在指定的校园公共区域、院内公用场所（模拟法庭、资料室

等）等开展场地包干劳动（绿化养护、校园清洁、图书资料维护

等）。2.校外劳动实践。学院设立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，组织

大二级年级学生结合专业见习开展校外劳动实践，将学生在专业

见习单位（司法机关、律所、企业等）参加后勤保障劳动实践活

动列入专业见习计划和要求。

（三）劳动技能课程

形式：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训。

学时：劳动技能课程学时根据学校规定计算。

内容：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，选修由学校教务处建设并推

出的 30 门劳动技能选修课程，学院将适时结合专业特点开设劳

动教育选修课程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指导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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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教育指导教师由各年级辅导员或班主任担任。

（二）组织落实

1.每学期开学后一周内，指导教师制定劳动教育计划，拟定

教育目标，规划劳动任务等。

2.在实施过程中，针对劳动任务的特点，指导教师根据学生

的特点和个别差异，妥善分工，开展必要的安全教育，明确劳动

纪律和要求，做好考勤并记录好学生参与劳动教育的情况。学生

要积极参加劳动，认真完成相关任务。

3.每学期劳动教育结束后，指导教师要对劳动教育的情况进

行总结，分享劳动教育的体会，对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提出意见

建议。

（三）考核形式

1.学生参加劳动教育要求已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。大

一至大三年级学生每学期参加不少于 8 学时的劳动教育，每 1 小

时计 1 学时，学期结束前一周向班委提交劳动教育情况总结、班

委统一汇总后提交年级辅导员。

2.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劳动教育参与情况对其进行考核，未达

要求的，当学期的考核为不合格，不合格的学生可在四年级时重

修。考核均合格的，可获 2 个创新实践（Ⅱ类）学分。学生创

新实践（Ⅱ类）学分中劳动教育完成 2 学分方可毕业。

五、实施期限

本办法自 2019 年 9月 20 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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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沈钧儒法学院学生劳动教育情况总结表

2.沈钧儒法学院学生劳动教育情况汇总表

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

二 0 一九年九月二十日

主题词：本科生 劳动教育 实施办法

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 2019年 9月20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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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沈钧儒法学院学生劳动教育情况总结表

20-20 学年 第学期

姓 名 班 级

学 号 指导教师

劳动观念教育 学时 劳动实践活动 学时

本

人

劳

动

教

育

总

结

（可另附）

本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班

级

评

议

意

见

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小组组长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学

院

认

定

意

见

学工办盖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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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沈钧儒法学院学生劳动教育情况汇总表

20-20 学年 第学期

序号 学号 姓名 班级 劳动观念教育学时 劳动实践活动学时 获得学时 是否通过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28

29

30

班长、团支书（签名）：

班主任（签名）


